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職業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14年11月03日114年度第一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訂定
1、 目的：
[bookmark: _Hlk36384938]    為降低本校工作場所因實驗場所或工程修繕或公用設施因設備、措施、作業、物料、技術及安全設施等因變更而所起危害，進而保護校內工作者(如： 教、職、員、工與領有工資之學生等)、在學校工作場所作業之承攬商勞工與從事修繕或其他作業之自營作業者身心安全與健康及避免設備損失，為訂定本辦法目的。
2、 適用範圍：
[bookmark: _GoBack]   適用範圍為本校工作場所之實驗場所或工程修繕或公用設施之設備、措施、作業、物料、技術及安全設施等之變更。
3、 名詞定義：
3.1 校外部份變更：係指國家法令規章的修訂、及職業安全衛生知識和技術的更新等。
3.2 校內部份變更：系指建築物（如：實驗室之搬遷、實驗室目的變更）、設備（如：局部排氣裝置、危害性機械、及危險性設備等之變更）、化學品（如：危險物、有害物及毒性化學物質之新增使用或變更使用）、及標準作業程序（如：新增或變更分析方法或實驗內容等）等之新增與變更。
3.3永久性變更：係指經研討或測試後決定之永久性修改。
3.4暫時性變更：係指針對某特殊狀況之研究需要進行之臨時性變更，此等變更必須清楚界定變更之期間，且於期滿時，恢復變更前之狀況。
3.5化學物質：實驗過程中所使用、處置、製造之化學物質，包括原料、產品、中間產物、藥品、潤滑用油等。
3.6實驗技術：對原物料、試驗、設備可用性、新增設備、新產品及操作條件有影響之製程領域。
3.7儀器設備：係指實驗過程中所需之裝置之本體及其配件。例如：塔槽、熱交換器、轉動機械、儀錶、警報裝置、分析儀器、程序控制軟硬體、公用設備、走道、平台、安全閥及聯鎖系統、氣體監測器等。
4、 變更管理程序
變更之程序（圖一），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步：界定變更管理之範圍，應明確定義出變更管制之範圍，如：建築物、設備、化學品、標準作業程序等之新增與變更。
第二步：於管理系統中制訂變更管制度或程序，並依此執行變更管理。
第三步：當變更符合管制範圍時，應由變更單位申請變更。
第四步：進行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在導入變更項目前，應事先評估此變更是否引起新的危害或風險、或是否會加劇危害或風險的程序，接著評估此風險是否在可接受範圍，若無法接受則不可執行此變更，待風險評估完成後需將變更後之風險結果更新，並將風險告知與此變更項目有關之校內工作者。
第五步：將有關變更項目之相關資料結果予以文件化；完成前述步驟後方能執行變更項目。
[image: ]
圖一 變更管理程序

5、 內容說明：
5.1 各單位職責
5.1.1 校長
督導所屬建立完整的製程變更管理制度，並提供必要之資源。
5.1.2 受理單位主管(指定受理之單位主管)
5.1.2.1分配變更或修改案件之設計工作，並追蹤執行情形。
5.1.2.2協調或指派合適的校內工作者參與設計之職業安全衛生影響評估。
5.1.2.3督導完成變更案件測試前應有的安全措施，及相關校內工作者之訓練。
5.1.2.4負責管轄區域所屬資料符合現場實況。
5.1.3 相關配合單位主管或校內工作者
a、 負責變更之設備、設施按規定程序進行安裝、操作或維修等。
b、 負責相關校內工作者接受變更之相關訓練，務必使其能安全的操作變更後之設備或設施。
c、 依據程序執行緊急變更。
d、 與承攬商安全衛生有關之變更，在協議組織或相關會議中執行諮詢、告知或訓練。
e、 操作單位主管負責測試前安全檢查。
5.1.4 變更負責人
5.1.4.1 負責變更作業流程管制表之製訂與管制。
    5.1.4.2負責變更案件基本設計及依據安全衛生影響評估結果修正、設計案件。
    5.1.4.3掌握變更案件之執行進度，確保測試前依序完成製程修改管理程序之相
          關工作。
5.1.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
    5.1.5.1提供設計上所需安全衛生及環保之相關規定，並參與職業安全衛生考量
       面及風險評估等工作。
  5.1.5.2蒐集相關資訊，提供建議，並協助各部門辦理變更案件之安全衛生訓練。
     5.1.6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提供變更前、後之相關建議。
5.2作業說明
5.2.1變更申請
由變更單位主管提出變更申請，並做初步評估後，轉送受理單位進行變更審核。
5.2.2變更案件之可行性與危害評估：
   5.2.2.1受理單位主管應對變更申請案件實施可行性與危害評估，並審查是否需
    進行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決定控制措施之意見。如需進行危害鑑別風險評估，
    由執行變更單位主管協調或指派適當校內工作者，並會同組織職業安全衛生委
    員會及相關校內工作者，依安全衛生風險鑑別評估作業辦法實施評估，以確認
    變更後之潛在危害、風險及應有之控制措施。
  5.2.2.2對於可行之變更案件則指派專人(稱為案件負責人)負責。受理單位認為必
    要時，得請校長召集相關單位組成評估小組共同審查。若是不可行或顯著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規定者，應退回原申請單位修改。
5.3告知/訓練
  5.3.1變更影響所及之校內工作者及利益相關者須於該設備、設施或程序測試之前完
       成該變更之相關告知與訓練。包括新的操作標準及避免安全危害的作業方式，
       告知/訓練記錄應保留資料備查。
  5.3.2變更正式使用後，如確認為永久變更，其相關作業管制標準書，應於三個月
       內修改完成，並實施教育訓練，訓練記錄存查。
5.4測試前安全檢查：
當變更完成而準備運轉前，案件負責人應依執行測試前安全檢查，以確認完成下列事項：
(a) 應執行之風險評估及所提之改善建議均已完成。
(b) 施工或建造均符合設計之規格。
(c) 操作、維修及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已修正更新。
(d) 相關的圖樣、作業程序、操作參數等文件資料均已修訂更新。
(e) 變更影響所及操作校內工作者與主管已接受相關訓練或被充分告知。
(f)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相關要求是否符合。
(g) 上述所有項目經確認無誤後，始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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